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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办公、教学、科研用房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院内各部门： 

第一条 为适应学院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公用房规范、有

序管理，依据《上海理工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上理工【2019】

231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办公、实验、科研用房管

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请认真遵照执行。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2020年 12月 29日   

  



 

办公、教学、科研用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院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公用房规范、有序

管理，依据《上海理工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上理工【2019】231号）

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系、办、研究机构应树立用房成果考核意识，转变平

均分配的观念，提高学院公用房的使用效益。 

 

第二章 分类与调配 

第三条 学院公用房分为基础工作用房、教学用房、科研用房。 

（一）基础工作用房包括： 

党政办公用房：党政管理人员的用房（含办公室、会议室、工会

小家等办公及附属用房），面积按人员编制数、党政职务计算定额。 

教师工作用房：教师（含教辅人员）的用房，面积按系或教研室

在编人数定额分配。 

（二）教学用房包括： 

实验室：用于学生进行专业实验课程教学的用房； 

研讨共享室：师生临时性授课、商讨课题项目的预约式共享用房。 

（三）科研用房 

科研用房指从事科研工作的用房（含课题研究室和教授工作室），

科研用房按“成果申请、按期调整、有偿使用”的原则调配。 



第四条 党政联席会议负责对学院公用房配置、调整、使用监督

等事项进行商讨决定。 

 

第三章 使用管理和责任 

第五条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者共同负有公用

房安全管理责任，定期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自觉维护实

验室仪器设备、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的安全。 

第六条 基础工作用房分配标准 

（一）党政办公用房参照机关单位的办公室用房标准核定。 

（二）教师工作用房： 

教师办公室以系为单位，用房分配标准如下表： 

教师规模 人数≤10 10<人数≤15 15<人数 

房间面积 30m2 42m2 61m2、90m2 

第七条 科研用房的申请分配、有偿使用原则及申请流程 

（一）申请对象：正教授及有在研项目的教师（职称不限） 

（二）申请分配原则： 

A. 优先保证国家级项目负责人的科研用房； 

B. 优先保证引进人才的科研用房及预留房； 

C. 优先保证重点研究方向及科研团队的科研用房； 

D. 优先保证重大横向项目负责人（经费到账 50万元以上） 

（三）有偿使用原则： 

申请科研用房的教师每年需缴纳房屋资源使用费，收缴的使用



费由个人负责的课题项目经费支出，用于支持学院科研业务的发

展。具体费用的多少，需经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后，按年收缴。 

（四）申请使用流程： 

符合上述科研用房分配条件的申请人：个人申请（填写《出版

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科研用房申请表》，见附件）→党政联席会审

批→选房→入驻使用。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学院以前颁发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同时废止版艺【2010年】6号文《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公用

房管理办法》。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党政联席会议，由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

具体解释与管理，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 

 

  



附件：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科研用房申请表 

申请人  申请人职称  

科研房间名称 结合课题项目起名 

申请用房理由 

（打√） 

□ 承担在研国家级项目，项目名称及截止时间：                

                                                           

□ 高层次引进人才 

□ 学院重点研究方向及科研机构负责人 

□ 重大横向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及截止时间：                

                                                           

□ 其他，申请理由：                                      

                                                         

学院用房 

管理规定 

1.用房原则：符合用房条件的，个人提出申请，学院审批。 

2.用房期限： 

（1）承担国家级在研科研项目、重大横向项目的，用房截止该项目正

常结项时间。 

（2）学院科研机构负责人用房截止到该科研机构撤销时间。 

（3）高层次引进人才用房截止到在本人在学院工作/聘任时间；教授工

作室用房截止到退休时间。 

（4）其他原因用房的，需提出与科研有关的充分理由，由学院决定用

房时间，一般情况下，使用期限为一年。 

3.用房责任： 

（1）使用人负责用房的管理、清洁、消防安全、财产安全。不允许

将贵重财物存放在科研用房内，如有遗失后果自负。 

（2）不得私自配制钥匙或换锁。出于安全考虑，学院办公室存有学

院所有房间的钥匙，以便在必要时能随时进入房间。 

（3）不得将房屋用作与科研无关的活动。不得将房屋转交别人管

理；不得让亲属或学生用作自学场所。 

4.用房须知： 

（1）如果申请人没有自行搭配房间，需服从学院统一安排调配； 

（2）学院提供基本办公家具，办公耗材需使用人自行承担费用。 

申请人承诺 

申请使用截止时间：      年     月     日 

本人承诺严格遵守以上用房管理规定，承担用房安全责任， 并在

规定的用房时间截止时，及时清理个人物品，上交钥匙。逾期两个月不

归还使用权者，房间内物品将由学院办公室协助清理。                

                     签字：           日期： 

学院审批意见 

 

 

签字：           日期： 



 


